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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委托理财受托方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委托理财金额：人民币 100,000 万元 

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：保本保证收益型 

 委托理财期限：90 天 

 

     一、委托理财概述 

（一）为提高暂存资金效益，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出资 100,000 万元人民币（大写：人民币壹拾亿元

整）购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“蕴通财富·日增利” 保本保证收

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，期限 90 天，预期净年化收益率 4.1%。交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银行”）对本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

承诺，并按约定的投资收益率向公司计付理财收益。   

公司本次拟投资委托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有资金，且本

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。 

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



事会第 18 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重庆市

自来水有限公司渝中区水厂 3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，本次会

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

和监事。会议由董事长王世安先生主持，会议应到董事 6 人，实到董

事 4 人，董事张展翔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，委托董事长王世安先生代

为出席并表决；独立董事张勤先生因出差，委托独立董事余剑锋先生

代为出席并表决。公司监事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会议的召

集和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及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，以 6 票同意， 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委托理财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出资 10 亿元人民币购买交通银行“蕴

通财富•日增利” 保本保证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，并授权公司经营

层办理具体事宜。 

 

二、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    本次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拟签订相关协议的对方为交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支行，该行与公司不存在产权、人员等关系。 

 

  三、委托理财协议的主要内容 



（一）基本说明 

交通银行“蕴通财富•日增利”集合产品为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，

期限90天，预期净年化投资收益率4.1%。 

（二）产品说明 

交通银行“蕴通财富·日增利”理财产品本金纳入交通银行资

金统一运作管理，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及固定收益工具，其中货币市

场工具占比为30%-100%，固定收益工具占比为0-30%。本理财产品

为保证收益型产品，即：银行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承诺，并

按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投资收益率（年率）向投资者计付理财收益。

银行根据客户持有的投资本金数额、每笔投资本金的实际天数及实际

年化收益率计算收益。公司的理财本金和相应的收益于产品到期日或

提前终止日由银行一次性兑付，即：银行于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，

将公司理财本金和收益划转至公司账户，遇法定节假日顺延。 

（三）风险控制分析 

交通银行“蕴通财富•日增利”集合理财计划为交通银行总行发

行，属于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，交通银行对本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承

诺。因此，该产品风险程度属于极低风险。 

 

四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累计委托理财余额为 0 元人民币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19 日 


